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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：  

《北京农学院人员机构变动资产交接管理细则》已经学

校 2019年第 26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农学院 

2019年 10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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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学校资产管理，防止因管理人员岗位变动或机

构变动而造成管理缺位和资产流失，根据《北京农学院固定

资产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学校资产无论其经费来源（教学、科研、专项、

自筹等）及其获得渠道（购置、调拨、自制、捐赠等），其

产权均归学校所有。 

第二条 人员岗位变动包括学校内部工作岗位调整、退

休、调离学校、出国（两年以上）、停薪留职、因病长期休

养（两年以上）以及在岗去世等。机构变动指经学校批准，

校内单位之间或单位内部进行合并、分立或重新组建等机构

调整。 

第三条 人员变动或机构变动，均应在规定时间内及时

办理资产交接手续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

拖延办理资产交接，绝不允许私自处置资产（如带走、转送、

丢弃或变卖等）。 

第四条 需办理资产交接手续的情况如下： 

1.使用和保管的公用资产，如：公用房屋、仪器设备及

家具等。 

2.图书资料及贵重仪器设备等资产的技术档案（含随机

技术资料、验收报告、日常使用及维修记录等）。 

3.各类工具及箱、柜、公用房屋等的门钥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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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其他（如：集体宿舍腾退等）。 

第五条 退休、调离学校、停薪留职人员及出国人员（两

年以上）应在离岗前两周内将所管理和使用的设备、家具和

资产相关档案资料等移交给接管人员或资产管理员，所在单

位资产管理员及主管领导有责任督促相关人员完成该项工

作；非正常情况下，所在单位及相关部门有责任追回资产，

并及时向人事处和国有资产管理处等部门通报情况。 

第六条 人事部门在办理退休、调离学校、停薪留职人

员及出国人员（两年以上）等人员变动手续时，需经国有资

产管理处确认已办妥资产交接手续后，再办理岗位变动等其

他手续。 

第七条 因病长期休养（两年以上）和在岗去世人员的

资产由所在单位资产管理员及主管领导负责共同催还和清

缴，并要求在其离岗后两周内完成资产移交工作。 

第八条 经学校同意，在学校内部调动工作岗位的人员，

所在单位资产管理员及主管领导有责任督促相关人员在岗

位变动两周内完成资产交接工作。 

第九条 因机构变动引起资产调整，经学校批准同意资

产分割方案后，在两周内办妥资产移交手续。未办妥前，原

资产管理单位的主管领导和资产管理员有责任全权管理和

保护所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。 

第十条 有关单位在办理教职工岗位变动手续时，单位

资产管理员及主管领导应对变动岗位的教职工的资产账目



-4- 
 

进行核实，并在《北京农学院资产领用人变更明细表》和《北

京农学院固定资产调拨申请单》上签字盖章。 

第十一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有责任对资产交接工作进行

督促和落实。因人员机构变动资产交接工作不到位而造成资

产损失的，参照《北京农学院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赔偿管理

办法》进行赔偿，并根据相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:1.《北京农学院资产领用人变更明细表》 

2.《北京农学院固定资产调拨申请单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北京农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30日印发 


